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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指数(API) 60 首要污染物 可吸入颗粒物

空气质量级别 Ⅱ 空气质量描述 良

监测项目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可吸入颗粒物

周平均值（mg/m3） 0.016 0.029 0.070

空气污染分指数（API） 16 2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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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之窗

人人行动起来 创建国家级生态县

今年是建党 92周年，根据县委

县政府相关要求，县环保局党支部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庆祝

党的生日。

感谢 一起战斗过的
老党员

近日，县环保局老党员支部的

成员们聚集一堂，与环保局党支部

的同志们一起举行了茶话会。虽然

是清茶一杯，但气氛亲切融洽。局

党支部书记向老党员们汇报了我县

国家级生态县创建和生态环保各项

工作情况，并代表全体在职党员感

谢老党员们对环保事业做出的贡

献，希望他们继续发挥余热，支持全

局工作。县环保局老党员支部共有

5名党员，他们虽然退休了，但一直

心系环保，对我县环保工作提出了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走访 环保服务进企
业

县环保局把庆祝党的生日和

行风效能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开

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行风建设大走

访活动。局领导带队深入各镇乡、

街 道 对 近 500家 企 业 进 行 了 走

访，认真了解企业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倾听企业和群众心声，征求

对环保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还向

企业赠送了实用的环保资料和服

务指南。通过大走访，切实为企业

解答了一些疑问，解决了一批问

题，对于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走

访人员认真做好记录，待落实解

决后及时向企 业和群众进行反

馈。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了解基层

诉求、接受基层意见，解决具体问

题，实现转变作风见行动、服务发

展有成效、环保工作上水平、企业

群众得实惠。

行动 共建街路卫生
整治

7月 4日上午，县环保局组织

党员志愿者在共建社区开展了一次

卫生整治活动。党员干部们认真清

除了街道卫生死角、清理了道路两

旁、绿化带内的垃圾、杂物，使街道

面貌更加整洁。认真开展了认养地

块的绿化养护活动，做好绿化带杂

草清理工作。

此外，县环保局还举办了“关注

生态 爱我家乡”党日活动，全体党

员干部通过参加登山、党史知识竞

赛、红歌接龙、组织生活会等活动，

党性观念进一步增强，队伍凝聚力

进一步提升。

（通讯员 梁祎春）

环境犯罪，过去定罪量刑标

准较高，造成了守法成本高、违法

成本低。以前，环境犯罪，不少非

法排污企业难以受到刑事法律制

裁，于是宁肯缴纳罚款也不上治

污设施、提升环境管理。随意排

污、肆意排污、恶意排污，根本不

把环保当回事———这就造成了不

少单位和个人心存侥幸心理，肆

无忌惮排放污染物。即使被执法

人员发现违法事实，大不了交点

罚款，把烂摊子丢下一走了之换

个地方重新办起重污染企业———

这是不少企业主普遍的心态。

不过现在，这种心态可要不

得了。“两高”新出台了关于办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出现违法行为，

就不仅仅是罚款了，情节严重

的，很可能获刑坐牢。同时，新的

司法解释将结果犯变成行为犯，

过去认定环境污染犯罪的每一

项标准都要有个结果，现在不少

标准规定只要有相应的行为，就

可以定罪了。

企业管理者要担负的责任也

更大了。以前，只要未造成重大污

染事故的后果，构不成刑事犯罪，

单位承担点责任，负责人往往很

少被追责。“两高”司法解释重申

双罚制，如果相关负责人再不担

起环保之责，再不加强环境管理，

一旦酿成污染事故，触碰法律底

线，最后要负刑责。

这一新的司法解释出台，提

高了违法成本，高压强势的处置

态度，也给了不少意图违法排污

的企业和个人一记重拳。环境执

法部门更是有了“王牌”，可以依

照此司法解释，依法予以重罚。以

往，环境犯罪的标准难以界定，即

使发现违法行为，执法部门也只

能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给予罚款，

而区区几个罚款，和企业非法排

污省去的治理费用相比，无疑是

小巫见大巫。对这一司法解释，笔

者不禁要拍手称赞。

可以预见，这一司法解释定

将产生巨大的震慑效应。因为一

旦要负刑事责任，很大程度上预

示着个人职业生涯的断裂、甚至

是终结，也预示着其前途命运的

巨变，甚至是转折，以身试法、违

法排污的成本陡增，蒙混过关的

几率下降。善于算经济账的企业

管理者，应该深知其中的利弊。

在我县，也有不少小企业、小

作坊心存侥幸，即使被予以罚款

取缔，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违法排污行为屡禁不止。可以预

见，随着此次“两高”司法解释的

出台，加之县环保部门的高压执

法，这些以往让我们头疼的、肆意

污染生态环境的各类小企业、小

作坊，在打算违法排污之前，会好

好掂量掂量。

为进一步落实节能减排、保

护环境的目标，县环保局启动了

今年的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为推进该项工作，县环保局

将加强组织管理，建立健全企业

档案，全面掌控企业生产经营、产品

产量变化、污染物种类及产排数量

等情况，为全力推行清洁生产铺平

道路。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在全县范

围内筛选相关企业，加大对于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高污染、涉及重金

属以及零排放的企业环境监察力

度，确保清洁生产审核实施到位。

据悉，一直以来，县环保局积

极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

作。截至 2010年底，全县已通过清

洁生产审核企业共 19家。“十二

五”以来，我县进一步加大清洁生

产审核力度，全面推广清洁生产

审查，2011年通过清洁生产审核

企业共 11家；2012年通过清洁生

产审核企业共 7家；今年将开展 5

家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

（通讯员 王国伟）

县环保局启动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县环保局党支部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

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省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管理工

作，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更好地服

务微小企业，自去年 12月省环保

厅出台了 《浙江省第一批不纳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目

录 （试行）》，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后，近日省环保厅制定出台我省

第二批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的目录。

该豁免目录发布实施后，服务

中心环保窗口积极执行并落实，组

织窗口人员认真学习熟知环评豁

免管理的具体项目，为下步工作的

顺利进行做好铺垫。同时，及时将

目录向相关单位进行通报，方便企

业办理相关手续。

据悉，该目录（试行）主要针对

水利、农林牧渔、城市交通设施、城

市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与服务类及

其他共 7个行业，合计 36个项目实

行环评豁免管理。进入豁免目录管

理范围的微型企业不需要办理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手续，但项目在其建

设及运营过程中仍应遵守环境保护

的法律法规，采取有效的防治污染

和生态破坏措施。

（通讯员 俞伟杰）

服务中心环保窗口认真执行环评豁免目录

治顽疾需用重典

 

20 ��������	
�� ��
��� 

21 
�����������������

�� !"# 
��
��� 

22 $%&'()�*+,!-./0 ��
��� 

23 
$%&'()�123456�7,8

9:;:<8�=>8�7?8@�A8�

B.C8 
��
��� 

24 
DEF�GH�IJ�KL
MNMO

8 
��
��� 

25 PQ8�RS�TUVWX ��
��� 

26 YZ[\"#� ��
��� 

27 ]^_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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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事业

与服

务类

浙江省第二批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目录（试行）

国家级生态县创建·生态观察

※米奇书包 7折、拉杆箱 6折

※潮流前线休闲装全场买一送一

※真维斯休闲装二件 6.8折、一件 7.8折

※暑期购手机送话费 +平板 +神秘大礼包

※部分手表 5折起、卡西欧 9折起；

※学生购表可享受指定品牌折上折优惠

活动时间：7月6日-7月21日
更多优惠详见华翔大厦各柜海报！

★ 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
学院--国内权威的北京积水
潭医院骨科、手外科专家长期
在新昌县张氏骨伤医院指导
工作。

★ 医院开设内科、外科门
诊，聘请专家坐诊。

医 讯

咨询电话：86290577
地址：阳光路1号（新昌大桥南面）

!一心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3年 7月
12日下午 3时 30分在新昌宾馆三楼会议室对
以下资产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详见拍卖文本）
位于新昌县星光路 24-28号、30-34号、

36-40号、42-46号营业房。其中①新昌县星光
路 24-28号房产房屋证载建筑面积 86.11㎡，土
地使用权面积 12.83㎡，用途为商业用地，性质
为出让；②新昌县星光路 30-34号房产房屋证
载建筑面积 86.11㎡，土地使用权面积 12.83㎡，
用途为商业用地，性质为出让；③新昌县星光路
36-40号房产房屋证载建筑面积 86.11㎡，土地
使用权面积 12.83㎡，用途为商业用地，性质为
出让；④新昌县星光路 42-46号房产房屋证载
建筑面积 86.10㎡，土地使用权面积 12.83㎡，用

途为商业用地，性质为出让；以上标的整体拍
卖，起拍价为 188万元。

二、自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现场展示：
2013年 7月 10—7月 11日两天。

三、报名时间、地点及方式：
2013年 7月 11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00-5：00）在新昌县海关大楼 310室办理报名
手续。报名时请携带有效证件及拍卖保证金银
行缴款回单，拍卖保证金为 30万元，（拍卖保证
金均不计息）。报名会务费 50元。

账户名称：绍兴中兴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0919000441082300010
开户行：绍兴银行越城支行
咨询电话：0575-86027959 13335787820

绍兴中兴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7月4日

拍 卖 公 告


